
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出台《成都
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职业道德行
为规范》(以下简称《准则》)，将关于
职业道德的“紧箍咒”重重地套在教
师头上：根据《准则》，有收受学生财
物、擅离职守、违规推销教辅材料、
体罚等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教师，将
被给予开除处分———这也成为了成
都“史上最严格”的教师准则。该《准
则》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市教育局发布的《准则》显
示，主要内容包括了9条职业道德规
范、9条奖惩办法、6条处理程序及申
诉等， 适用于成都市中小学、 幼儿
园、 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以下统称学校 )的教师。

《准则》处罚条款主要针对违反
工作纪律失职渎职、 违反廉洁从业
纪律者，教师的10大行为列入“黑名
单”。 其中，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或
者罢课、 罢教， 发生事故时擅离职
守，违规操作致使学生受伤，破坏教
学秩序给学校造成损失， 其他失职
渎职行为等5种行为，将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同时，收受学生钱物，从事有偿

补课，违规推销教辅资料，其他违反
廉洁从业纪律的行为等， 也将视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情节
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针对
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
为，《准则》还指出，有这一行为的老
师，年度考核评定为“不合格”。

此外，《准则》 对体罚或变相体
罚学生，歧视、侮辱学生，经教育不
改的老师，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
位等级或撤职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
的将给予开除处分， 影响恶劣的依
法撤销教师资格。

据了解，2011年5月，《成都市中
小学 (幼儿园 )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准
则 (试行 )》出台，但以倡导性的规定
为主，并没有对违反准则的行为，明
确具体的处罚办法。

“当极个别教师出现严重师德
失范行为时， 难以按照规定对相关
主体予以处罚。 ”市教育局人事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相比试行的条款，
《准则》明确了对教师及学校的具体
处罚办法，“这算是史上最严格的教
师准则”。

据介绍 ，违反《准则》的公办中
小学在职教师， 要求学校进行处分

的同时，扣发奖励性工资或津贴。 造
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所在学校
及主要负责人两年内不得评优评
先。而对本校(园)发生的违反《准则》
的情况不及时处理，或推诿隐瞒，造
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 按组织人
事管理权限追究学校负责人责任。

《准则》中除了处罚措施，还提
出了9条职业道德规范。 其中，要求
教师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公办
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得私自在校外有
偿兼职，或诱导、暗示、强制学生参
加校外培训机构辅导培训。

“学校建立了教师职业信用系
统 ， 并 对 教 师 师 德 进 行 定 期 测
评。 ”市教育局人事处有关负责人
说 ，每学期会邀请学生、家长对老
师师德进行打分，测评结果和信用
评级将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职
称评审 、 评优奖励等的首要内容，
对教师职业道德失范者实行一票
否决 。

据了解到， 受到处分的公办学
校教师对处分决定不服的， 可以进
行复核和申诉。 受处分教师的处分
决定被变更， 需要调整该人员的岗
位等级或工资待遇的， 应当按照规
定予以调整。 （董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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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教育部就 《小学生减负十
条规定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
中包括零起点教学 、 不留书面家庭
作业 、一到三年级不举行统一考试 、
取消百分制等规定 ，这些 “颠覆性 ”
新规颇具眼球效应 。 面对学生们巨
大的升学压力 ， 有群众担忧这次减
负仍然是看起来很美 ，做起来很难 。
呼吁更科学的教育评价体制 。

王洛 作

邢台张国栋问 ：
我是做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工作的， 并且我公司符合新的高新
技术企业标准， 所以想申请将本公
司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请
问应向哪些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成
功后可享受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回音 ：

符合条件的企业应根据技术先

进性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向所
在示范城市人民政府科技部门提出

申请 ，由示范城市人民政府科技部门

提出申请 ，由示范城市人民政府科技
部门会同本级商务 、财政 、税务和发
展改革部门联合评审并发文认定 。

根据 《关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有关企业所 得 税 政 策 问 题 的 通

知 》（财税 [2010]65号 ），自 2010年 7月
1日起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 ， 在北
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大连 、深圳 、
广州 、武汉 、哈尔滨 、成都 、南京 、西
安 、济南 、杭州 、合肥 、南昌 、长沙 、
大庆 、苏州 、无锡 、厦门等 21个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以下简称示范

城市 ） 实行以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 ：

1.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 ，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

2.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 不超
过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 ，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超过部分 ， 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
转扣除 。

（闫珊珊 ）

申请人李某经某县国土局批
准，于2008年5月10日在该县石塔庄
乡某村路边占地0.71亩， 建二层楼
房一座， 经营餐饮生意。 2012年11
月，拆除违法建筑行动全面展开，李
某所在的乡政府以李某未依法办理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为由，将李
某的二层楼房纳入拆除范围， 并于
11月20日向李某送达了《限期拆除
通知书》，同时张贴公告，限期 10日
内自行拆除， 否则将依法实施强制
拆除。李某接到通知后，多次找到该
乡政府理论， 但始终未得到正面答

复。 12月2日李某的二层楼房被乡政
府强制拆除。 后李某以石塔庄乡政
府为被申请人， 向该县政府提起行
政复议， 认为被申请人强制拆除其
房屋程序违法， 要求撤销被申请人
的具体行政行为并由被申请人赔偿
其经济损失13万元。 复议机关受理
后，经认真审查，作出了确认被申请
人强制拆除申请人房屋的具体行政
行为违法， 驳回申请人其他复议请
求的复议决定。

本案焦点问题在于 ： 李某的违
法建筑是否超过法律追究时效 。

《行政处罚法 》第 29条规定 ： “违
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 ， 不再
给予行政处罚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 前款规定的期限 ，从违法行为发
生之日起计算 ； 违法行为有连续或
者继续状态的 ， 从行为终了之日起
计算 。 ”违法建筑存在违法行为的持
续状态 ，即只要违法建筑存在 ，就未
超过 《行政处罚法 》 规定的处罚时
效 。 本案中 ， 李某的房屋虽然建于
2008年 5月 ，但由于其违法行为一直
处于持续状态 ， 并未超过法律追究
时效 。

（王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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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果然难， 一直觉得成绩优秀，
面试没问题， 在录取方面应该稳操胜券了，
可是没有想到， 原来体检这一关更难过，形
象长不好，亦不能通过，尤其是在某些特殊
岗位上。 在上述新闻中，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一名公务员考生笔试面视总成绩第一，却没
有想到在并不显眼的体检时，因为自己脸上
长了青春痘而认定为不合格而下课，出现这
样的事件， 我们再为这位考生遗憾的同时，
也不得不问一下湖南公考的相关部门，考公
务员的目的是什么， 是否为了给当地选才，
如果在脸上长几颗痘痘就要不录取当事人，
这究竟是选才还是选美呢？

诚然在这个事件中招收的公务员其岗
位是警察而不是演员或者不是国旗护卫，也
不是飞行员，对于警察的要求来讲应该体健
貌端就可以了，难道长几个青春痘就有碍于
警察形象了吗？ 这规定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
呢？ 况且参加考试的这名考生成绩相当优
秀，难道仅仅有了这点儿瑕疵就要放弃对他
的录用吗？ 这总有点让我们群众不理解，当
地相关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小题大做
了。

公务员录取条例虽说有其法定性，但是
在某些方面的具体操作上并非冷酷无情，并
非没有人情可讲， 既然公考录取的是人才，
在不是特殊岗位的定向招考的情况下，录取
人员还是以为国家选才为准，且不可因为相
貌稍有问题而在招考问题上做文章，如果真
正这样做才是矫枉过正，最后受到损失的不
仅仅是国家， 也会让我们年轻人寒了心，更
让公考公平公正竞争成了一句空话。

（苗凤军 ）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这名公务员考生
笔试面试总成绩第一名，在体检中因脸上长
痘而被认定为“不合格”，我们不能责怪这三
位专家医生，他们作出体检不合格结论并未
藏什么猫腻，而是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特
殊标准》第一部分第三条之规定，完全有理
有据，说明了他们很专业也很敬业。

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社
会，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作为在一
定范围内甚至在非常广大的范围内的“公众
人物”， 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其实施有效管理
的“软实力”和“潜资产”。 我们不妨将国家
公务人员形象做这样一个可能略显简单的
“游戏式”区分：第一种是外表优雅，内心纯

正；第二种是外表随便，内心纯正；第三种是
外表优雅，内心污秽。显然，第一种是我们最
期望、最愿意看到公务人员形象：看上去很
美，看下来很真；第三种是我们最痛恨、最不
愿意看到的公务人员形象： 看上去很美，看
下来很臭。 相对于第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退
而求其次，“只要是清官就好，其他什么都不
重要”，一丝无奈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线期待？

所以说，对于公务人员的形象和行为规
范，应该是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内外兼修，方为正途。二者的有机
统一才是国家公务人员应有的形象，毕竟现
在不是战争年代，不是非常时期，国家公务
人员有条件在保持内心纯正的同时做到外
表优雅。

（钱桂林 ）

“人民警察要形象”， 这话也没什么不
对的。 只是，凡事有个度，尤其是公权作为，
仗着招录比上的优势，过于倚重相貌去甄选
公务员，结果无非有三：一是为“萝卜招聘”
提供机会，有钱的都去整容整形，然后角逐
公职岗位，没钱的只能“纯天然”落选；二是
将严肃的公职招考庸俗化为选美选秀，昭示
了公权的恶俗偏好。 三是阻滞了年轻人正常
的上升通道，令本就备受诟病的公职招考再
添诡异。

有几个问题如鲠在喉 ：一者，湘西自治
州公安局是不是都是“面容姣好”的帅哥美
女、是不是都在容貌上有着“超高标准”的自
治自律？ 如果有例外，恐怕实在无法说服长
痘痘的年轻人 。 二者， 警察的形象在哪
里———究竟是在脸面上还是在为人民服务
上？ 这个问题民众最有发言权。 大腹便便的
公职人员、 基本技能都过不了关的少数警
察，跟脸上的小痘痘，哪个更让人厌恶心烦
呢？ 在公众的逻辑里，警察是为公共利益服
务的，职业技能与爱民之心，是比面子更要
紧的事情。 三者，即便根据规定来说，“影响
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才会判定体检不
合格。 对于年轻人来说，青春痘本就是很普
遍且普通的小问题，即便有碍面容，也不是
“难以治愈”， 怎么就满足了这个充要条件
呢？

看起来 ，这是孤例 。 但地方部门对“容
貌”的偏执与热爱，已经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此前，有湖南网友发帖质疑当地一名女干部
由选美比赛获奖者成为公务员背后有“神秘
推手”，在2004年的时候，甚至有地方人事部
门建议“把相貌纳入公务员体检范围”……
这背后，恐怕不是简单的骄矜之意。 弄清公
职人员的职务定位，搞好招录监管与申诉救
济，也许才会逆转“好色”的各种闹剧。

(邓海建 )

公务员录取的
是相貌还是人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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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观点

公务员选拔
形象与能力
孰轻孰重

“人民警察要形象 ，长得丑不能当警察 ”，湖南省湘西
自治州一名公务员考生笔试面试总成绩第一名，在体检项
目时，因脸上长痘被认定为“不合格”，体检未能通过。三位
专家医生对该考生检查会诊的意见为“面部有瘢痕影响面
容 ，且癍痕难治愈 ，反复发作 ，根据 《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
标准》第一部分第三条规定，结论为不合格”。 (8月24日中
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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